附件3

青岛市个人创业“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个人创业“一件事”
二、服务事项
1.就业创业证（社会保障卡）申领
2.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登记
3.创业补贴申领
4.经营主体登记注册
5.纳税人信息确认
6.延伸服务事项
三、服务对象
在青岛市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创业者
四、办理条件
1.就业创业证（社会保障卡）申领
自愿申请。
2.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登记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3.创业补贴申领
申领范围内的创业者创办的创业实体，须取得营业执照等有效资质1年以上，且在申领补贴时创业实体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申领创业补贴时，创业者本人须在创业实体办理就业登记，缴纳职工社会保险12个月及以上。创业实体带动就业并为招用人员缴纳职工社会保险12个月及以上的可增加补贴。在补贴申领及审核过程中，申领单位法人或负责人及其招用人员均应处于职工社会保险费在缴状态。
4.经营主体登记注册
按照不同经营主体类型，有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股东或出资人、固定且依法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住所（经营场所）、必要的注册资本（出资额），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法规禁入的行业的，可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经营主体登记注册。
5.纳税人信息确认
已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两证整合”登记模式纳税人，首次办理涉税事宜时，根据行政审批部门已采集的信息进行确认。
五、办理方式/流程
1.线上办理。申请人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个人创业‘一件事’”模块或青创通·青岛市创业服务云平台，选择所需办理业务，根据系统提示填报信息。
2.线下办理。申请人携带办理所需材料到各级政务服务场所办理。
六、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材料介质
	来源渠道
	份数
	业务部门

	1
	身份证件（基础材料）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数据共享
	1
	人
社
部
门

	2
	企业（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数据共享
	1
	

	3
	社保缴纳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数据共享
	1
	

	4
	申请对象类型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数据共享
	1
	

	5
	《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或《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6
	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或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7
	公司章程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8
	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9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10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设立公司）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七、办理时限
线上线下受理申请后即时将申请事项进行业务流转，联办部门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根据各自审核标准、受理条件完成审核。
八、收费依据
经审核符合办理规定的，不收取费用。
九、结果送达
1.窗口出件。当地政务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或个人创业“一件事”服务窗口。
2.在线查询。线上在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个人创业‘一件事’”模块或青创通·青岛市创业服务云平台查询。
3.邮寄送达。根据邮寄申请，将制发的社会保障卡、营业执照等证件邮寄送达申请人。
十、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各地个人创业“一件事”咨询电话。
2.网站咨询。线上政务服务网站咨询模块。
3.现场咨询。当地政务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或个人创业“一件事”服务窗口。
十一、办理渠道
1.线下申请。申请人向当地政务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或个人创业“一件事”服务窗口提出申请。
2.线上申请。申请人在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个人创业‘一件事’”模块或青创通·青岛市创业服务云平台申请。
十二、窗口工作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
十三、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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